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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青政办字〔2011〕128号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明确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为加快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北部新城区建设，市政府决定，在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青政办发〔2002〕88号）等文件的基础上，明确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项目（包括新建、扩建、改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以下简称配套费）收费标准等政策。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项目配套费收费标准为每建筑平方米275元，其中配套费中供热部分配套费收费标准为每建筑平方米95元。

二、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项目配套费用途。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项目配套费主要用于实行集中供热的建设项目供热配套设施（指单位热用户规划红线以外、居民热用户楼前入口阀门井出口法兰以外的所有供热设施）建设，建设项目规划红线外与城市干网衔接的城市配套设施（包括道路、给水、雨水、污水、综合布线、环卫、水处理）建设及规划红线内的中小学、托幼园所设施建设。

三、本通知自2011年11月1日起执行。其他事项仍按市政府现行有关文件执行。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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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委，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

市法院，市检察院，中央、省驻青单位，驻青部队领

导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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